琼海市落实《海南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整改措施（序号20）整改完成情况公示表

	整改措施
	措施序号（20） ：依据《海南省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沿海各市县结合实际修订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整改牵头单位
	中共琼海市委、琼海市人民政府

	整改时限
	2025年3月底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冯一雲 0898-62931166

	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我市于2025年7月31日已印发《琼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实施海南省琼海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21-2035年）（修编版）>的通知》。

	工作成效
	2023年11月中央环保督察对海南省海防林现状及规划情况提出指导意见，要求我省对海防林情况进行梳理，本着应划尽划的原则，将符合条件的地块纳入海防林，2024年12月，由海南省林业局组织编制的《海南省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2024—2035年）》经印发实施，规划确定琼海市海防林面积为7180.95亩，结合退塘还林工作实际情况，对退塘1214亩面积进行核实，其中实际划入林地748亩，未划入林地466亩由于回填难度大，保留为坑塘水面。最终确定本次林保规划修编中海防林面积为7612.96亩。相比于上一版本的林保规划中海防林面积增加了2007.05亩，远超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指出我市占用的1170亩海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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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整改措施（序号28）整改完成情况公示表

	整改措施
	措施序号（28） ：依法查处琼海市海南宏富轩置业有限公司占用沿海防护林违规建设建筑物等行为，拆除违法建筑物，并完成生态修复。

	整改牵头单位
	中共琼海市委、琼海市人民政府

	整改时限
	2025年3月底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曾丽 0898-62931166

	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2023年12月1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涉事企业海南宏富轩置业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于2023年12月26日下达《限期拆除告知书》，于2024年2月1日下达《限期拆除决定书》。此后涉事企业自行拆除林下硬板化、八角水泥板、救援中心、公共厕所、喷泉广场等约1129.02平方米的构建筑物并在适宜区域恢复造林。按照省林长办验收反馈的问题市执法局于2025年3月14日撤销2024年2月1日下达《限期拆除决定书》，于2025年3月19日已重新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尚可整改的森林步道（1492.78平方米）按工程造价款的6%罚款13627.59元，对无法整改的森林步道（348.2平方米）责令接到《限期拆除决定书》之日起7日内自行拆除。目前涉事企业已缴交罚款，全部拆除348.2平方米森林步道并完成生态修复，余下1492.78平方米的森林步道我市已办理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手续  

	工作成效
	1.措施整改工作已全面完成：违法建筑拆除并恢复造林，处罚缴交到位；同时对符合政策的部分设施补办了手续，实现了合法化、规范化管理。

2.整改工作有效震慑了违法行为，恢复了林地生态，规范了项目建设管理，达到了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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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整改措施（序号62）整改完成情况公示表

	整改措施
	措施序号（62）：全面排查房地产项目自建自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完善房地产项目自建自营污水处理设施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主体和责任人。对运行存在问题但仍需继续保留的房地产项目自建自营污水处理设施严格按照销号标准完成整改。

	整改牵头单位
	中共琼海市委、琼海市人民政府

	整改时限
	2024年底前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王春宁 0898-62932408

	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已完成排查，建立房地产企业自建自营污水处理设施问题台账，官塘片区具备纳管条件的5家房地产企业已规范接入市政管网,纳入退出类，博鳌片区5家房地产自建自营污水处理设施未具备纳管条件，保留运行，保留运行的5家房地产企业自建自营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达标，同时已按要求出具处理水量和水质报告检测，均达到销号标准。

	工作成效
	官塘片区具备纳管条件的5家房地产企业已规范接入市政管网，博鳌片区的5家房地产企业自建自营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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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整改措施（序号70）整改完成情况公示表

	整改措施
	措施序号（70） ：按照《琼海市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内海水养殖清退整改专项工作方案》要求，对占用海防林的海水养殖设施全部进行清退。

	整改牵头单位
	中共琼海市委、琼海市人民政府

	整改时限
	2024年6月底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曾丽 0898-62931166

	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截至2024年8月15日，我市已基本完成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内1214亩的海水养殖设施清退工作(含主动拆除和依法强制拆除的面积)，其中潭门镇已清退养殖塘池面积约71亩，长坡镇已清退养殖塘池面积约1143亩。2024年12月底我市向省林业局提出《海南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第70项措施整改验收申请。2025年1月16日海南省林长制办公室《关于琼海市落实第三轮中央环保督查整改任务的提醒函》（以下简称“提醒函”）将整改验收正式反馈我市，明确未按照整改措施要求完成整改。按照“提醒函”的工作要求，我局积极对接属地政府做好反馈问题点位的整改工作。截止3月28日，反馈的问题点位已全部完成整改（反馈问题点位的符传法户氧机已清理，看护房因符传法户已提起行政诉讼进入司法程序暂时无法拆除）。 

	工作成效
	除因司法程序暂缓拆除的个别看护房外，我市已实质性完成了本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沿海防护林养殖设施清退整改任务，生态恢复效果显著，为筑牢海南生态屏障作出了积极贡献。


